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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致函說明有關持續發展組與環境保護部門在工作上互相

配合的情況。事緣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的立法會環境事務

委員會會 議上， 當時的 環境食 物局 局長曾 回答議 員這 方面的問

題，其後，該局轉告我們跟進。

持續發展組隸屬行政署，我們負責的工作包括透過設立「可

持續發展評估制度」，促進可持續發展原則融入政府制定的新主

要公共政策和計劃。

新的可持續發展評估制度經已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實施。根

據這個制度，所有決策局及部門都必須為新策略性措施或計劃進

行可持續發展評估。一般而言，任何新策略性措施或計劃，若可

能對香港的整體經濟、社會及／或環境帶來顯著或深遠影響，便

須進行可持續發展評估。從二零零二年四月起，所有提交行政會

議及政務司司長委員會的文件都必須包括決策局或部門的可持續

發展評估結果或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在過程中，作為建議者的決策局或部門必須根據一系列特定

的指標，評估有關建議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這組指標按照八項

可持續發展指導性準則分類，所涵蓋的範疇包括自然資源、生物

多樣化、消閒及文化活動及環境質素等。持續發展組向決策局及

部門提供技術協助及支援，以推動他們積極充分運用可持續發展

評估。進行可持續發展評估，可以幫助建議者找出跨界別的問題

及須小心處理的地方，以作進一步研究和處理。如建議涉及環境

CB(1) 2234/01-02



2

或其他具體問題，又或者部門之間有不同意見，建議者應與有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環 境 保 護 部 門 )釐 清問 題 和 諮 詢 意
見，並共同進行所需研究，以期儘早合力解決有關問題。持續發

展組會在有需要時加以協助；儘管如此，建議者仍然有責任向行

政會議及／或政務司司長委員會提交可持續發展評估，並闡明理

據。

除了有效落實可持續發展評估制度外，持續發展組亦會在可

持續發展委員會成立後擔任秘書職務並提供所需支援。委員會在

執行職能 時，會 與其他 法定及 諮詢 委員會 （例如 環境 諮詢委員

會）合作，共同推動香港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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